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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该“送货上门”还是入柜不宜一刀切
□木须虫

快递“送货上门”，而不是未经消费
者同意放在快递驿站，这个看似简单的
问题，如何解决？3月1日起，《快递市场管
理办法》将正式实行，其中提出，“不得
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
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专业人士
认为，这并非一个单纯靠快递员本身就
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一个系统的解
决方案。

快递送货是否必须上门，法律并没
有明确的规定，《快递暂行条例》规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
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
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
人当面验收。规定突出了“约定”两个
字，其实也说明了快递是合同服务的本

质，允许服务关系双方根据实际灵活掌
握，形成契约，而非简单的一刀切。

送货上门固然让消费者感到最便
利，但客观来说并不是兼顾效率与便利
最好的方式，送件上门除了会增加投送
的工作量之外，还会受到很多现实条件
的限制，如消费者要上班，就是上门了
也没办法收件，又如很多小区有很严格
的门禁管理，上门送件很麻烦。

因此，求得快递送货效率与用户便
利最大公约数的方式，还是服务的差异
化。一方面，是设置快递柜等服务设施，
快递随到随投，用户得空自取。

另一方面，是上门服务契约化，针
对那些需要送上门的快件，如大件、重
件等通过约定，提供上门送件服务。

快递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过程，快递投送配套设施建设滞

后，较长时间里，快递送货上门是服务
别无选择的方式，也一定程度上培养了
用户依赖的惯性。当代收点、配送柜在
用户身边的渐次普及，自然会出现选择
的问题，用户基于便利考虑，而快递投
送基于效率考虑，忽视了对用户权利的
尊重，因此形成所谓的矛盾，导致了“不
告而投”的乱象。

细化法规，给快件投送“不告而投”
设底线、亮红线，固然必需，但调合好快
递送货是否上门的矛盾，归根到底还是
需要行业不断细化投送服务，一方面进
一步推进末端配送服务设施的共建共
享，完善服务的基础功能；另一方面则
应细化差异化服务价格机制，特别快递
服务收费与配送服务报酬的差别机制，
并在揽件时提供明确的“送哪儿”选项，
实现更精准双向选择的契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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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宇辉清空微博

是对热搜裹挟的软抵抗

在2月26日的直播中直言“天然反感热搜，
明天就去注销微博”的董宇辉，果然在次日清空
了个人微博，此举引发舆论关注。董宇辉清空微
博，本是自主选择，也是个体权利，没什么好置
喙的。可由于他作为顶流主播的巨大影响力与
主播中“不一样的烟火”的外部印象，此举难免
引发各种社会解读。

如果说知名度增加、变现机会增多是热
搜效应的A面，那伴随高频曝光而来的私生
活空间被挤压、动辄被苛责被抹黑被攻瑕索
垢的舆论境遇就是其B面。对如今已自带热
搜体质的董宇辉而言，上热搜的负面效应更
是会被放大。据统计，董宇辉截至目前共上了
337次热搜，2023年223次，2024年上了79次。
频上热搜，固然巩固了董宇辉的顶流地位，却
也为其招来不少黑：比如原本对董宇辉有好
感或无感的人，因为董宇辉一再霸屏而粉（路
人）转黑，将注意力资源泡沫化的过错归咎于
他，也将热搜的“掩蔽效应”造成的部分事件

“不可见”怪罪于他。
在此背景下，清空微博未尝不是董宇辉

对热搜裹挟的“软抵抗”。本质上，这也是董宇
辉的一次个性化自我表达：身为公众人物，确
实免不了被热搜绑架，这本就是出圈出名的
代价，不能得了便宜又卖乖。但作为有自我主
张的知识分子，他可以在自己能驾驭的范围
内对一些事说不。 据红星新闻

网络空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领域，其中玩笑和戏谑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
此，警方在打击网络谣言时，需要明确界定谣言和正常表达的界限，并采取审慎的态度进
行处理。像罗某这样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和社会影响的案件，最好减轻或不予处罚。

120急救不应该成为

一项分解服务

近日，黑龙江嫩江市“120急救人员拒绝
抬病人上救护车”一事，引发社会关注。网传
视频显示，一名老人病重，嫩江市人民医院120
急救电话接电后，派救护车前往老人所在小区，
老人的女儿一人无力将父亲抬上救护车，请求
工作人员帮忙，对方称“我们抬不了，没有这项
义务”。涉事医院回应称，已经向病人家属赔礼
道歉，涉事的两名工作人员已被停职。

急救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不可割裂的
有机体，各环节需要紧密配合，倘若抢救与搬
运人员各干各的事，甚至等到搬运人员到位再
抢救，就会将急救这个整体过程人为割裂、分
解实施。如此不仅会影响急救效率，还会置生
命于更危险的境地。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
加剧，独居老人、失能或半失能老人越来越多，
搬运工作在120急救中的占比将越来越大，急
救卡在搬运上所导致的问题势必越来越突
出。因此，120急救中心等机构应该通过强化
医疗救护员配备等举措，加速化解这道难题。

据北京青年报

2月22日，浙江杭州一处高架桥上，因为
经济纠纷，39岁男子侯某仁驾驶宾利车，不顾
交规将表弟侯某彬的车辆强行别停，下车后
手持茶刀攻击对方，导致侯某彬受伤送医。如
此惊悚的一幕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令过往
乘车人猝不及防。但就在受害者命悬一线之
际，一名路过的比亚迪车主挺身而出，在警察
到场前有效阻拦了侯某仁进一步施暴。

事件引发关注后，2月25日，杭州警方通
报了具体案情，称侯某仁涉嫌故意伤害罪，已
被刑事拘留。据报道，阻止凶案的车主名为孙
子见，是一名律师，来自黑龙江，在杭州已居
住七八年。面对这种为了维护正义、不顾个人
安危的义举，众多网友纷纷点赞，建议有关部
门将其认定为见义勇为，对孙子见律师予以
相应嘉奖。而在官方表彰之外，车企比亚迪更
是先行一步，表示将对孙子见的车辆终身免
费维修保养，并奖励20万元。不论是公众呼声
还是企业嘉奖，都反映着公理与人心，同时也
清楚地展现了我们的社会所需和推崇的价值
导向。对于比亚迪的做法，有人调侃说，这是
企业在新闻事件中“蹭热度”。但在相关新闻
的评论区，几乎所有网友都认为，这样的热度

“蹭”得好，所有企业遇到类似情况，都不妨大
“蹭”特“蹭”，尽可能多地让见义勇为者得到
实惠。 据中青评论微信公号

20万重奖杭州见义勇为车主

这个热度“蹭”得好

□丁家发

近日，有上海网友称，线上购票108
元一张的电影票，到影院取票机取出来
票面仅显示为55元。这让他不禁疑惑，中
间消失的53元去哪儿了？根根据平台客
服的说法，这或许是因为线下取票机的
不同导致了无法显示出本应存在的服务
费。票面不显示服务费金额，这个情况并
不少见。

在网上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电影
票，收取少许的服务费，无可厚非。然而，
上海这名网友在线上购买108元一张的
电影票，不仅票面上的服务费“躲猫猫”
不见了，服务费的金额甚至占了票面金
额的近一半，这显然不合常理。

笔者认为，电影票服务费不能成节
假日电影票乱涨价的“遮羞布”，有关监
管部门应当予以及时纠偏，以保障广大
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早在2015年7月，由中国电影发行放
映协会发布的《电影票务营销销售规范》

就已规定，电商售出的电影票，应在票面
上分别明示电影票和服务费的金额。然
而，许多消费者并不知道电影票中包含
了“服务费”，认为票面显示的费用就是
电影的票价，而且不少消费者一般并不
留意票面的价格，给违规者玩猫腻留下
了空间。

事实上，许多影院和第三方平台收
取的服务费，大部分在3-5元，相比数十
元上百元的票价，占比很少，消费者基本
上不会计较此事。此次，上海网友的遭
遇，隐藏的电影票服务费竟高达55元，占
比一半以上，令消费者感到不爽。春节期
间电影院票房火爆，票价比平时大涨，适
当上涨服务费也未尝不可，但是，不能把
服务费当成乱涨价的“遮羞布”，损害消
费者的利益。

电影票服务费为何从票面上“消
失”？或许，正是由于服务费涨得太离谱，
才刻意选择“躲猫猫”，违规在票面上“消
失”的。

业内人士解释，真正计入票房的票

价，以电影票上二维码扫出来的价格信
息为准。而之所以神秘的“服务费”如此
飘忽不定、遮遮掩掩，可能与票房分账有
关。但无论如何分账，都不能损害广大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电影票服务费没有统一的标
准，看同一场电影，各家的收费也不一
样，让消费者感到困惑。对此，监管部门
应当予以及时纠偏，一方面，尊重广大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对各大影院的电
影票价及服务费必须明码标价，让消费
者自主进行选择，并严禁票面不显示服
务费等违规违法行为，让消费者明明白
白消费；

另一方面，加强监管，特别是在春
节、国庆等节假日期间，对于一些影院趁
节变相涨价、乱涨价等违规违法现象，依
法予以打击，并责令退还违规违法多收
的费用。总之，规范影院及第三方平台的
收费行为，保护好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才能促进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

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服务费不能成为电影票乱涨价的“遮羞布”

“恶搞车票照片”，错不致被“行政处罚”
一张恶搞图片

引发争议。
近日，四川凉

山州的罗某为追求
流量，利用图像处
理软件篡改高铁车
票信息，虚构“德昌
西站至俄罗斯北
站”车票图片在网

上发布，网络浏览量超过1 . 7万次。目
前，西昌公安部门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
处罚。

罗某篡改高铁车票信息并通过短视
频平台传播，确实可能引发部分不明真
相的网民误解，对网络空间的正常秩序
造成损害。对其行为，确有必要予以劝导
提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
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
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就此而言，警方对罗某的处罚似乎于法
有据，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有必要对罗某
实施行政处罚。

从相关报道看，罗某所制作的车票
图片，“2月”后面还有一个“，”此外，图片
中的信息也与常识严重不符———“俄罗
斯北站”，地球上根本没有这个地方，至
于“8888 . 888元”的定价，则显得极为离
谱和不切实际。如此“造假”很难说有什
么主观恶意，其戏谑与哗众的心态明眼
人一眼就能看破。这样的图片，即便在网
络上获得了较高的浏览量，也应当不会
造成较大的社会危害。

总之，罗某的行为更多的是旨在追
求网络关注和流量，而非出于扰乱公共
秩序的恶意。基于此，警方对罗某的行政
处罚，违背了“过罚相当”原则，有畸重之
嫌。

因为一张“一眼假”的图片，警方就
对罗某进行处罚，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在如今这个图片处理软件高度发达的时
代，许多人已经习惯通过软件智能生成
的图片，甚至是恶搞图片的形式来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情绪。如果对所有类似罗
某的行为都采取严厉处罚，人们可能会
因为担忧而选择保持沉默，不敢自由创
作和表达。

事实上，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中，不
少网民对这一问题表达了忧虑。他们担
心，那些随手制作的图片可能会为自己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这种心理的影响
下，网民选择在网络空间保持沉默的可
能性将会大大增加。长此以往，这种沉默
和顾虑很可能会抑制网络空间的活力和
创造力。

警方对罗某的处罚，明明是为了维
护网络环境的和谐稳定，最终起到的却
是相反的作用，看似履行职责，实则背离
了监管初衷，有害无益。

网络空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
领域，其中玩笑和戏谑往往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因此，警方在打击网络谣言时，
需要明确界定谣言和正常表达的界限，
并采取审慎的态度进行处理。像罗某这
样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和社会影
响的案件，最好减轻或不予处罚。

葛来论

□评论员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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